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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祥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陈祥标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祥标。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陈祥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祥标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
陈祥标

2018年1月2日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台州市黎惠工艺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奔亿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东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岭市宝派童鞋厂

温岭市巨星塑料制品厂

温岭市金鸟莱鞋厂

浙江大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06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椒江)字0662号

2015年(椒江)字0694号

2015年(临海)字2174号

2015年(温岭)字3283号

2015年(温岭)字2885号

2015年(温岭)字04595号

2015年(温岭)字04554号

2015年(温岭)字04502号

2015年(温岭)字04607号

2015年(温岭)字04633号

2015年(温岭)字04632号

2015年(温岭)字04700号

2015年(温岭)字04697号

2015年(温岭)字2214号

2015年(温岭)字2214号

2015年(温岭)字2632号

2016年(温岭)字00646号

2016年(温岭)字00977号

2015年(温岭)字2593号

2016年(温岭)字01839号

2016年(温岭)字01839号

2016年(温岭)字01838号

2016年(温岭)字01838号

2016年(温岭)字00990号

2015年(温岭)字2613号

合计

本金

999735.39

900000.00

4899233.18

1250000.00

150000.00

1480000

2100000

1724152.57

1000000

1498319.19

1300000

1200000

2970329.89

1000000

4000000

2000000

2741706.38

3500000

4500000

500000

4000000

500000

170000

3500000

2500000

50383476.60

欠息

173461.45

156748.3

335008.59

132379.80

17177.05

97406.18

142444.94

127238.69

66486.98

79963.05

69379.03

80639.56

202421.23

35513.12

142459.91

61687.86

107223.55

129526.26

139234.26

14618.72

116949.71

14396.2

4894.69

127980.81

77109.81

2652349.75

担保人

浙江鹏洲建设有限公司（保证）、杨勇（保证）、蒋彩娇（保证）、卢宝龙（保证）、杨莲青（保
证）、台州市黎惠工艺品有限公司（抵押）

新余华峰特钢有限公司（抵押）

颜邦祥（抵押）

金海兵（保证）、温岭市巨星塑料制品厂（抵押）

金友富（保证）、温岭市巨星塑料制品厂（抵押）

金立建（保证）、金岳明（保证）、台州建峰鞋业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大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2日

（2017）浙0303民初2866号
潘连群：本院受理原告江志铭与被告潘连群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213号

黄腾、陈兴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腾、陈兴还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因你们下落
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215号

蔡国通、陈雪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国通、陈雪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544号

毛联芬、郑梦：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郑梦、郑琴、毛联芬、宁宗万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626号

蔡甫昌、陈少琴：本院受理的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温州第二分公司与被告蔡甫昌、陈少琴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8年4月9日14点5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635号

黄兆文、黄朝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中安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兆文、黄朝松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
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8年4月9
日14点4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095号

彭茂光、林爱茶、王秀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永联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彭茂光、林爱茶、王秀玲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
2018年4月9日14点3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3526号

张叶、陈翠莲、林明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

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3 民初 035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8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薛小朋、刘丐洪的申请于2017
年 10 月 30 日作出（2017）浙 0304 破申 11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查明，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
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产资料和财产，债
务人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无财
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裁定宣告温州鑫美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21号

林丽琴、蒋招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丽琴、蒋招仙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8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86号

张强、庞四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强、庞四珍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
民初 528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261号

凌仕永：本院受理原告余胜娥为与被告凌仕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626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11号

王利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利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61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057号

张磊：本院受理原告叶强忠与被告张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705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88号

郎建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郎建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28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746号

郑汉章、贝伟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汉章、贝伟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7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24号

赖彪、郭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赖彪、郭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
592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78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泉丰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作出（2017）浙 0304 破申 1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博高鞋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博高鞋材有限公司管
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
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产资
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博高鞋材有限公司没有财产
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博高鞋材
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
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裁定宣
告温州博高鞋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博高鞋材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819号

温江、赖祥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江、赖祥金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
民初 581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27号

黄鹏、江奇峰、黄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黄鹏、江奇峰、黄云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5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382号

吴静、吴奖：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吴静、吴奖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
538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13号

王光安、兰海燕、王大雁：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
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光安、兰海燕、王
大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61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09号

郑文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郑文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60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20号

陈德胜、向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德胜、向阳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
民初 592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743号

陶松华、赵旭华、李玉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
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陶松华、赵旭华、李
玉友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7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612号

王军、秦小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军、秦小斌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
民初 561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23号

方长生、周爱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方长生、周爱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9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287号

梁永红、钱士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梁永红、钱士坚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2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386号

卢亮亮、陶春芳、卢银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
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卢亮亮、陶春芳、卢
银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386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391号

官帮奇、杨珊珊：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官帮奇、杨珊珊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53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442号

陈军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军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54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军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3150.36元、期
内利息3991.23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4月29日以
本金与期内利息之和17141.5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7.2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9元，公告费670
元（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陈军华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75号之一

2017年10月21日，本院裁定受理瑞安市东南光
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
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
告瑞安市东南光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并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
条的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裁定宣告瑞安市
东南光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瑞安市东南
光学眼镜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539号

郑乐伊：本院审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郑乐伊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65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074号

陈雪梅：本院审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支行诉被告陈雪梅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807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8016号

陈绍金、余冬梅、陈松金：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82民初8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6608号

黄立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与被告徐尧弟、秦淑萍、黄
天舒、黄立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民初66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361号

黄彬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与被告黄彬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73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364号

刘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被告刘敏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82民初73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418号

南为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行与被告南为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54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